
淮政办秘〔2018〕126号

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淮北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通知

濉溪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提高国有资产管理重大事项决

策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根据有

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规定，市政府决定成立市国有资产管

理委员会。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
主  任：戴启远 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主任：朱浩东 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        胡  亮  副市长

王  波  副市长

委  员：梁龙义  市政府秘书长

张红君 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政府办公室（法制办

公室）主任

李玉军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        段传彬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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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祥顶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        李令安  市发改委（物价局）主任（局长）

        徐  涛  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局长

        曹宏新  市国土局局长

王庆江  市环保局局长

李公峰  市城乡建委主任

        韩海林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      赵拥军  市审计局局长

鲁孝诗  市粮食局局长

邵珠光  市城乡规划局局长

        王劲松  市房管局局长

        程家仓 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        任启峰  市金融办主任

附件： 淮北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

2018年 9月 6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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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淮北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

一、为提高国有资产管理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、

有效性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政策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二、淮北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市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管

理决策的议事机构，负责审议市属国有企业、市本级行政事业单

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事项。

三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主任、副主任、委员组成。委

员会设主任 1名，由市长担任；副主任 3名，由常务副市长和相

关分管副市长担任；委员若干名，由市政府秘书长、市政府相关

副秘书长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。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承担

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，主要职责如下：

1. 负责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；

2. 负责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各类文件、材料的起草工作；

3. 负责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议定事项的督

办工作；

4. 负责承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由主任主持召开（也可由主

任委托副主任召开），副主任、委员（根据议题确定）参加；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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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会议需要，相关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列席相关议题的审议。

会议原则上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。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

审议的主要内容：

1.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国资国企改革重大决策，研究

全市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调整；

2. 企业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年度投融资计划；

3. 企业改革、重组和上市；

4. 企业年度投融资计划外单项融资 5 亿元及以上和单项投

资 2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方案；

5. 企业整体或重大资产无偿划转，非公开协议方式产权转

让、增资，因转让或增资导致失去国有控制权的事项；

6. 行政事业单位重要资产处置方案；

7. 其他需要提请会议审议的重大事项。

五、议事程序

1. 受理和审核。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负责接收提请市国有

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的事项材料，并对报送材料进行初审。

对不应由委员会会议审议的事项，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说明情况

后退回。对属于重大事项的议题，报送单位（企业）须提供该事

项可研报告、风险评估和防控报告、专家论证意见、法律意见书、

内部决策文件或企业监事会出具的意见等有关材料。

2. 确定议题。会议议题经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审查后，报

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审核，再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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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审定。

3. 会议准备。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按照要求安排会议日程

并通知参会人员，同时做好会议各项准备工作。提前将会议议题

及相关会议材料报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（特殊

情况下可在会议现场送达），委员在会议现场送达。

4. 召开会议。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实行签到制度。

会议审议或议定的事项要形成会议纪要，会议纪要由市财政局

（国资局）整理、审查，经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审核后，

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签发。

5. 审议事项办理。经会议审议或议定的事项由市财政局（国

资局）备案或批复，报送单位（企业）组织实施。

六、议事要求

1. 参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会议纪律，不得无故缺席、迟到、

早退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，应提前向市国有资产管理委

员会主任请假，另外安排人员参会，并向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及

时反馈。

2.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。凡所审议的

事项与委员本人和委员所在单位有直接、间接利益关系的，市财

政局（国资局）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向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

汇报并提请有关委员回避。

3.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。

4.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意见，作为市政府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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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。应当经过而未经过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和经过

审议未同意的事项，市政府不予审批，市政府相关单位也不得为

其办理相关手续。

5.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材料属于内部材料，参会人

员应当妥善保存或会后收回。未经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同意，任

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和向他人直接、间接传送有关材料。如

会议材料涉密的，按照保密规定执行。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

议有关材料的查询，由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负责统一办理，参会

人员不得透漏会议情况和内容。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工作人员要

认真做好会议记录，力求记录准确完整，文字整洁清楚。

七、本规则由市财政局（国资局）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院、

检察院，淮北军分区。


